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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电工电子产品与系统的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97）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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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办公耗材一般指办公设备配套使用的消耗性材料、辅助材料、机器正常工作时需要定期更换的零部

件和元器件，以及维修用零部件。在其他领域中也都有耗材一说，但各行业有各自的定义。

办公耗材与配件分类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办公耗材包括办公用所有低值的办公用品、办公设备

配套使用的消耗性材料、定期更换零部件和维修用零部件，以及辅助材料等。狭义办公耗材则特指直接

参加成像的与办公设备配套的专用消耗性材料。以静电成像产品为例，狭义耗材则特指：墨粉、载体、

光导鼓、鼓粉盒（成像卡盒、鼓总成）等耗材，以及定期更换的清洁纸、清洁带、充电辊、刮板等零部

件。

复印机、打印机，以及含打印或复印功能的数字式多功能一体机，速印机（含数字式制版印刷一体

机、油印机）通常称为办公设备。办公设备是量大面广的光机电化学一体化的产品，也是废弃量比较大

的电器电子产品。与办公设备配套使用的办公耗材与配件产品也涉及多个学科和技术领域，产品结构复

杂、精密度高、构成材料种类繁多、消耗性较强、被广泛使用。

办公设备再制造包括办公设备整机再制造和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两大部分。废旧办公设备整机再

制造和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是较早开展工业化实践，在技术和管理方面日臻成熟的再制造的典型。废

旧办公耗材与配件经过专业化的再制造，按其原用途继续使用，不仅延长了产品的生命周期，更有利于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2017年，我国发布的废旧复印机、打印机和速印机再制造通用规范（GB/T 34868）在再制造领域产

生了积极的影响，推动了我国办公设备整机再制造领域的技术和管理进步。但迄今为止，废旧办公耗材

与配件再制造领域还没有一份公开发布的标准化文件或技术性指导性文件。使得一些从业企业和从业人

员长期处于生产和产品没有对标的目标，生产场地、生产设施和设备、环保措施等生产手段和管理水平

参差不齐，由此开展的再制造能否达到节约资源和产品再利用的预期目的难以保证，也缺乏评判尺度，

甚至有些疏于管控的企业还会成为新的污染源头。

本文件将填补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标准的空白，对保护消费者权益、对企业自我约束、对外部监

管再制造生产企业和再制造产品，以及促进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产业健康发展，将起到一定的积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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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通用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废旧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的术语和定义、再制造企业、再制造从业人员、再制造作

业、再制造过程污染控制、再制造产生的废弃物和污染物控制、再制造知识产权保护、再制造产品原材

料选择、再制造产品质量和检测、再制造产品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基本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企业开展再制造生产活动和内部管理活动、外部对其管理和生

产活动，以及最终产品的识别和监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589-2008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9969-2008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6288 塑料制品的标志
GB/T 16483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内容和项目顺序

GB/T 18455 包装回收标志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T 20155 电池中汞、镉、铅含量的测定
GB/T 23113 荧光灯含汞量检测的样品制备
GB/T 26125 电子电气产品 六种限用物质（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的测定

GB/T 26572 电子电气产品中限用物质的限量要求
GB/T 29301 静电复印（包括多功能）设备用鼓粉盒。

GB/T 29784 电子电气产品中多环芳烃的测定
GB/T 29786 电子电气产品中邻苯二甲酸酯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
GB/T32355.4-2015电工电子产品可再生利用率评价值 第 4部分：复印机和打印机
GB/T 32883 电子电气产品中六溴环十二烷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法
GB/T 33345 电子电气产品中短链氯化石蜡的测定气相色谱-质谱法
GB/T 34963 彩色激光打印机用有机光导鼓
GB/T 34988 信息技术 单色激光打印机用鼓粉盒通用规范

HJ 424-2017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数字式复印（包括多功能）设备

HJ 570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鼓粉盒

HJ 527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范

SJ/T 11364 电子电气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标识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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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办公耗材与配件 office consumables and spare parts

办公设备配套使用的消耗性材料、辅助材料、机器正常工作时需要定期更换的零部件和元器件，以

及维修用零部件的统称。

3.2

废旧办公耗材与配件 disused or used office consumables and spare parts

使用过的或报废的办公耗材与配件。

3.3

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 office consumables and spare parts remanufacturing

对废旧办公耗材与配件进行专业化分类和再制造作业，一般包括检测、拆解、清洁或清洗、更换

或修复、重新装配等环节，使其质量特性，包括产品功能、技术特性、经济性和环境友好性等，满足

再制造要求的过程。

[来源：GB/T 28619-2012，2.2，有修改]

3.4

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产品 remanufactured products of office consumables and spare parts

对废旧办公耗材与配件进行再制造加工后获得的满足本文件要求的产品。

对废旧办公耗材与配件进行再制造加工，获得的满足相关标准要求的产品。也可称为再生办公耗材

与配件。简称再制造耗材，或再生耗材。

[来源：GB/T 27611-2011，3.2，有修改]

3.5
原装办公耗材与配件 genuine/original office consumables and spare parts

办公设备整机品牌制造商或生产企业制造或销售的，为其整机产品配套的办公耗材与配件的统称。

简称原产品。

3.6
鼓粉盒 toner cartridge

包含显影墨粉粉仓的静电成像部件，或包含显影墨粉粉仓及光导体的组件的静电成像部件。

[来源：GB/T 39488-2017，3.1有修改]

3.7

墨盒 ink-jet cartridge

基于喷墨成像技术，为喷墨打印设备提供墨水的组件。

[来源：T/CCOEA 6-2021，3.1]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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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 take-back

以回收利用为目的，对废旧办公耗材与配件进行收集和贮存的活动。

[来源：GB/T 29769-2013，3.11，有修改]

3.9

收集 collection

对废旧办公耗材与配件进行聚集、分类和整理的活动。

[来源：GB/T 29769-2013，3.20，有修改]

3.10

贮存 storage

为收集、运输、拆解、回收利用和处置的目的，在符合要求的特定场所暂时存放废旧办公耗材与配

件的活动。

[来源：GB/T 29769-2013，3.30，有修改]

3.11

处理 treatment

对废旧复办公耗材与配件进行除污、拆解和回收利用等活动。

[来源：GB/T 29769-2013，3.3，有修改]

3.12

拆解 disassembly

通过人工或机械方式将废旧办公耗材与配件进行拆卸、解体，以便于处理的活动。

[来源：GB/T 29769-2013，3.1，有修改]

3.13

特征污染物 characteristic pollutant

废旧办公耗材与配件在回收、收集、运输、贮存和处理过程中，由于破损、泄漏或处理不当而造成

污染环境和危害人身健康的物质。

[来源：GB/T 32357-2015，3.12，有修改]

3.14

严控拆解物 strictly controlled disassembly

废旧办公耗材与配件有特殊处理要求的零部件和材料。

[来源：GB/T 32357-2015，3.13，有修改]

3.15

一般废弃物 general waste

办公耗材与配件等产品生产过程中或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对环境和人体相对安全的，未列入《国家

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认定其不具有危险特性的废旧办公耗材与配件。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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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废弃物 special waste

办公耗材与配件等产品生产过程中或使用过程中产生的，需要专业方法和程序进行拆解，或需要对

拆解物进行专业化处理，以减免对环境和人身产生危害的废旧耗材与配件。

3.17

危险废（弃）物 hazardous waste

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

的废物。

[来源：GB/T 18597-2001，3.1]

4 基本要求

4.1 再制造企业

场地

再制造企业应具有批量开展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的固定生产场所，包括分类、检验、拆解、清洁

或清洗、更换或修复、装配与调试、成品检验等相对独立的作业空间，以及进货与成品的仓储仓库、废

品和废弃物分类存放的基本场地等。

生产场所、仓库和存放场地应设有明显的隔离设施和标识标志。

设备设施

再制造企业应具有满足批量生产的设备设施，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工艺和装备。鼓励企业采用国家

推广的先进技术工艺，不使用国家或行业主管部门发布的淘汰或禁止的技术、工艺、装备及相关物质。

管理体系

再制造企业应建立满足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和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要求的管理体系和文件体
系，并通过第三方专业认证机构的认证。

再制造企业宜建立满足 ISO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的管理体系，或基准同等的劳动安全
体系，并通过第三方专业认证机构的认证。

再制造企业应满足企业所在地方政府监督和管理部门提出的，符合国家法规和地方规章规则的安全

和职业卫生的特殊管理要求。

4.1.4 环境保护

再制造企业应建立满足 HJ 527 和地方环境保护要求的生产作业和管理制度。

再制造企业应建立满足国家和地方要求的处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的管理制度。

再制造企业的污染物管理和排放应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污染物总量控制应满足国

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要求。再制造企业应根据 HJ/T 91 和 HJ/T397 的规定，对废水、废气、

噪声、粉尘等排放进行有效管理和监测。监测数据记录应保持完整性和可追溯性。

4.1.5 信息公开

再制造企业应向用户或公众公开以下信息：

——再制造产品生产或销售商的官方网站地址、产品信息等；

——再制造产品的售后服务期限、售后服务联系方式信息；

——再制造办公耗材与配件的更换方法和注意事项；以及更换后的废弃物处理方法和注意事项；

----再制造办公耗材与配件废弃后的主体责任、回收信息和联系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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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再制造从业人员

再制造从业人员，包括检验人员、仓库保管员、废弃物管理员、特征污染物和严控拆解物的处置人

员、特征污染物排放环境检测人员等，应熟悉和掌握与所在工作岗位的职责、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4.3 再制造作业

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作业过程应至少包括废旧产品分类，将废旧产品根据工艺要求拆分，对零件

进行检查、清洁或清洗、检验、更换或修复，将合格零件或经过修复检验合格的零件重新进行装配、调

试、检测、包装等作业。

4.4 再制造过程污染控制

4.4.1 贮存和运输污染控制

废旧办公耗材与配件和再制造产成品的贮存和处置应满足 GB 18597、GB 18599和 HJ 527的规定。

废旧办公耗材与配件和再制造产成品的贮存场所应铺设防渗水泥硬化地面和具有防止废液或废油

类等液体积存的排水和排污（收集）系统。

废旧办公耗材与配件和再制造产成品的运输工具和贮存场所应设置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掉落和泄

漏。

4.4.2 生产过程污染控制

废旧办公耗材与配件应区分不同类别、主要材质和处理工艺，在专门处理场地分区域进行拆解、处

理和再制造等作业。

上述专门处理场地应根据废气、粉尘、废液等处理的具有要求，具备空气净化设备设施、或除尘及

粉尘回收的设备设施，以及通风设施、或防渗水的水泥硬化地面及地面清洁和废液截流或废液收集设施。

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生产过程中不应使用含有氟氯化碳（CFCs）、氢氟氯化碳（HCFCs）、1,1,1-

三氯乙烷（1,1,1-trichloroethane）和四氯化碳（CCl4）的清洁剂。使用异丙醇作为清洁剂时，应严

格控制空间气体浓度，并具备废气收集设备设施，进行高空排放和碳吸附处理。

4.5 再制造产生的废弃物与污染物控制

4.5.1 废弃物分类

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分为一般废弃物、特殊废弃物和危险废弃物三类。一般

废弃物和危险废弃物的分类、识别和处理处置应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特殊废弃物又可分为特征污染物

和严控拆解物，其处理和处置应满足不填埋、不造成新的环境污染和资源再利用的原则。废旧办公耗材

与配件再制造产生的特殊废弃物分类，见表 1。

表 1 废旧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产生的特殊废弃物分类

类别 严控拆解物 特征污染物

静电成像设备 鼓粉盒（成像卡盒）

墨粉盒/筒

显影部件

微米级粉尘

喷墨成像设备 墨盒 墨水

数字式制版（模

板）成像设备

油墨 油脂、颜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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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污染物控制

再制造企业应建立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的管理和控制制度，规定废弃物识

别、标识和分类管理要求，列明包括表 1中列出的特征污染物、严控拆解物和危险废弃物的管控清单。

再制造企业收集、拆解、处理和保管严控拆解物时，应在专门场地中，使用专用工具和防护设施，

以避免二次污染。

再制造企业收集、保管特征污染物和选择盛放特征污染物的容器时，应特别注重防泄漏措施。

再制造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弃物应交由有危险废弃物处理处置资质的企业拖上处理。

4.5.3 废弃物信息管理

再制造企业应建立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的信息管理制度信息至少应包括被

管控的物品名称、类别、来源、重量、处理或处置时间、处理或处置结果、处置人员和记录人，以及抽

样、跟踪、外包处理结果等。

再制造企业应保留严控拆解物的处理记录，以及特征污染物的存放和处理记录。记录应具有完整性

和可追溯性，保存期限不于少 3年。

4.6 知识产权保护

4.6.1 总则

再制造企业应尊重原产品制造商及其原产品的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权、商标权、商号和原产品型号、

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原产地标记和生产场地标记、原产品说明书等。

4.6.2 专利权

再制造企业不应侵犯原产品制造商及其原产品的专利权，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再

制造企业不经原产品制造企业授权，不得使用原产品制造商的专利权复制或仿制用于再制造生产所需要

的零部件。

4.6.3 商标权

再制造企业不应侵犯原产品制造企业的注册商标的专用权。再制造企业不经原产品制造企业授权，

不得将原产品的注册商标用于再制造产品。

4.6.4 商号和原产品型号等技术信息

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产品外表面明显处不应保留原产品制造企业及其原产品的所有信息，包括商

标、型号、产品序列号（待确认）、注册标识标志。上述信息应消除至无法识别状态。原产品制造商的

再制造企业除外。

4.6.5 著作权

再制造企业不应侵犯原产品制造企业和原产品的著作权。

4.6.6 芯片

再制造企业未经原产品制造企业授权，不得生产侵犯原产品知识产权的芯片。原产品制造商的再制

造企业除外。

4.7 再制造产品名称和标识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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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产品名称

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产品名称的全称宜由“产品代码-产品型号-产品类别”三部分构成。产品代

码为 RM（remanufacturing的缩写），产品型号和产品类别由企业自行规定。参见表2。

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产品名称后面应明确适用的机型。宜采用中文“适用机型：XXXX-0000复印

机”或英文“used for XXXX-0000 copier”或类似的表达。

表 2 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产品产品名称命名方法

再制造方式代码 RM/再制造

再制造产品型号 由再制造商自行规定。例如，XX0000（X-文字，0-数字）

产品类别 例如，静电成像卡盒、鼓粉盒、鼓粉组件、墨盒、定影器等

产品名称实施列 再制造--FY1234-彩色鼓粉盒（适用机型 XXXX-0000复印机）

或，RM-FY1234-彩色成像卡盒（used for XXXX-0000 ColorCopier）

4.7.2 产品序列号或条形码

再制造企业应在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产品的适当位置上标明本企业的产品序列号或条形码。

4.7.3 二维码

再制造企业宜在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产品或包装的适当的位置上附加二维码，并可实现便利的扫

描与链接。

4.8 再制造产品说明书

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产品说明书应满足 GB/T9969的要求，应明示本产品是再制造产品，宜标明
产品和包装物的可再生利用率，见附录 D。

5 再制造产品的基本要求与检测方法

5.1 总则

a.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产品性能应满足对应新产品标准的全部要求，其环保性能与产品材质选择

等应满足国家法律法规和对应标准的全部要求。

b.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产品生产过程和产成品检验分为型式试验（定型检验，含设计定型、生产

定型）、生产过程例行检验和交收检验（出厂检验）。

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产品完成设计定型或生产定型时应进行型式试验。型式检验应对设计样机，

或生产线上完成包装的产成品抽样，并按照对应的标准文件进行全部项目检验。型式检验的抽样的一次

样本量应根据产品的类别确定，一般抽样率为在 0.2%～2%，由检验部门随机抽取。型式检验可由企业

检验部门自行完成，或委托第二方、第三方实验室完成。

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产品生产过程中应进行例行检验。例行检验应对生产线上的所有产品，进行

规定例行项目的全数检验。例行检验项目应执行对应的产品标准。如果对应的产品标准中没有规定生产

过程的例行检验项目，可由企业技术部门根据本企业产品情况自行确定。例行检验在生产过程中于生产

线上完成。

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产品出厂应进行交收检验。交收检验应对完成包装的每个生产批次的产成品

抽样，检测企业标准或技术文件中规定的出厂检验项目。检验项目应执行对应的产品标准，如果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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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标准中没有规定产品出厂的检验项目可由企业自行确定。每批次产成品抽样率一般为 0.2%～2%，

由企业检验部门随机抽样。型式检验由企业自行完成。

5.2 再制造更换的新零部件或补充的新材料

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过程中更换的新零部件或补充的新材料的产品中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应满足

表 3的要求。

表 3.更换新零部件或补充新材料中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的要求与检验方法

序号 指标名称 基准限值 检验方法和判定依据

用于更换的新零部件均质材料中，铅（Pb）、汞(Hg)、镉（Cd）、六价铬(Cr6+)、

多溴联苯(PBB)、多溴二苯醚（PBDE）等六种限用物质应满足GB/T 26572的限量要

求（质量分数）

再制造企业或供应商的声明（或

协议或评估报告），

或依据GB/T 26125出具的检测

报告，

或提供符合达标管理目录限用

物质应用例外清单的说明

1 铅（Pb） ≤0.1%

2 汞（Hg） ≤0.1%

3 镉（Cd） ≤0.01%

4 六价铬（Cr6+） ≤0.1%

5 多溴联苯（PBB） ≤0.1%

6 多溴二苯醚（PBDE） ≤0.1%

7
用于更换的新塑料部件中六溴环十二烷（HBCD）

（质量分数）
≤0.01%

再制造企业或供应商的材料声

明文件，或依据GB/T 32883出具

的六溴环十二烷的检测报告

8
用于更换的新塑料部件中短链氯化石蜡（SCCPs）

（质量分数）
≤0.15%

再制造企业或供应商的材料声

明文件，或依据GB/T 33345出具

的短链氯化石蜡的检测报告

9
墨粉和墨水中分解出致癌芳香族胺的偶氮色素染

料含量
禁止有意添加

再 制 造 企 业 / 供 应 商 满 足

HJ570-2010附录A要求的声明/

协议或评估报告

10
墨粉和墨水中镍及其化合物含量

作为着色剂的大分子量镍化合物除外
禁止有意添加

再制造企业/供应商满足 GB/T

33874-2017的声明/协议或评估

报告，或对用于着色剂的大分子

量镍化合物做出声明或评估报

告，或对原料中含有难以分离的

镍及其化合物应作出声明或评

估报告

11 墨粉和墨水的污染物致突变性检测试验（Ames） 阴性
再制造企业/供应商的声明/协议

或评估报告

12
定影器部件更换的加热灯中，单个（每支）灯中

汞
＜0.1mg

再制造企业或供应商关于单加

热灯（每支灯管）中汞含量的声

明，或依据GB/T 23113制备样

品，依据GB/T 26125出具的检测

报告

13

宜在不影响产品功能和可靠性的情况下，使用一

定比例的回收材料或生物降解材料制作用于更换

的新零部件

N/A

再制造产品生产企业或供应商

的设计文件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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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更换的零件中重量大于25g的塑料件宜使用单聚

物或者共聚物
N/A

再制造企业或供应商的材料声

明，或设计文件和拆解说明

15 用于更换的新零部件中质量超过 25g 且平面面积

超过 200mm
2
的塑料部件，应按照 GB/T 16288 的要

求标识。以下情况除外：标识影响了塑料件的性

能或功能；生产工艺的技术限制无法进行标识；

标识易增加产品故障或导致材料浪费

N/A

再制造企业提供有关塑料件，或

带有标识的塑料件的照片，或提

供未标识有关塑料件的原因说

明

5.3 再制造产品要求与检验方法

5.3.1 再制造产品的性能和品质要求

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产品的性能和检验方法应满足相应标准的要求。企业应依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团体标准的次序选择相应的标准时，并根据生产和产品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企业标准。参见表 A.1。

5.3.2 再制造产品的环境要求

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产品使用阶段有害物质综合排放指标应满足 HJ 424-2017的要求。测试时，
应将再制造的耗材或配件样品放入对应型号的可正常工作的机器中运行，测试条件应满足 HJ 424-2017
的要求。静电成像办公耗材与部件产品使用阶段有害物质的排放限制要求参见表 B.1。

5.3.3 再制造产品的综合能耗

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产品宜考核其综合能耗。产品单位综合能耗（kgce/万件）计算方法参见附
录 C。计算结果附计算过程或说明。

5.3.4 再制造产品的可再生利用率

依据 GB/T 32355.4-2015的规定，产品可再生利用率应满足≥72%要求。产品可再生利用率计算方
法见计算公式 B.1。计算结果应附计算书或说明。

5.4 再制造产品的包装

5.4.1 包装材料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和再利用

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产品的包装材料中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和再利用应满足表 4的要求。

表 4.包装材料中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和再利用要求与检验方法
序号 指标名称 基准限值 检验方法和判定依据

1

再制造产品包装物的材料中铅、镉、汞、

六价铬四类重金属总含量（Pb＋Cd＋Hg

＋Cr6+）（以重量计）

≤100mg/kg 再制造企业或包装供应商的材料声明；或提交

相应的检测报告

2

再制造产品包装物不使用含有氟氯化碳

（CFCs）、氢氟氯化碳（HCFCs）、1,1,1-

三氯乙烷

（1,1,1-trichloroethane）和四氯化碳

（CCl4）的溶剂或发泡剂

0

再制造企业或包装供应商的材料声明；

或提交相应的检测报告

3
再制造产品包装物应满足 GB/T 16716.1

的减量化、重复使用、可回收利用和最终
N/A 再制造企业或供应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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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等方面的要求

4
再制造产品包装物应能使用通用工具进

行分离
N/A 再制造企业或供应商的说明

5 再制造产品包装物可再生利用率 ≥90%
再制造企业/供宜商依据 GB/T 32355.4-2015的
规定计算或验证产品的可再生利用率，计算方

法参见公式 B.1，附计算书或说明

5.4.2 包装物

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产品包装应满足GB/T 13384的规定，产品包装箱应符合防潮、防尘、防震、

避光的要求，包装箱内应有产品检验合格证及有关的随机文件。文件中宜包括产品再次废弃后的回收信

息。

5.4.3 包装的标识标志

a.要求

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产品包装的明显部位上应标识“再制造”或“RM”字样的图案或符号，并宜

标明产品包装物可再生利用率。

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产品包装外部明显部位上应印刷或粘贴满足GB/T 191的要求储运标志和满

足GB/T 18455要求的回收标识。

包装标识标志应清晰可辨、牢固，不应受到运输条件或自然条件影响而发生褪色或脱落。

b.检验

检验产品包装箱防潮、防尘、防震的符合性，以及包装箱内是否有产品检验合格证或随机文件。

检验产品包装箱外是否印刷或粘贴储运标志，是否标明“再制造”或“RM”或类似说明，是否有产

品质量再制造率的标识。

5.5 再制造产品的运输

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产品包装后应能适应任何交通工具进行运输。运输时应与易燃、易爆、易腐

蚀的物品混装，不应被风、雨、雪或液体物质淋袭或机械损伤。在长途运输时不应装在敞开的船舱或车

厢中。中途转运时不应在露天仓库中存放。

5.6 再制造产品的贮存

存放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产品产品的仓库环境应控制温度：-25℃～40℃，相对湿度：30%～93%。

仓库内不应有任何有害气体、易燃、易爆的产品以及有腐蚀性的化学物品，无强烈的机械振动、冲击和

强磁场作用。

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产品贮存时不应拆开包装箱。包装箱应垫离地面，距离热源、冷源、窗口或

空气入口至少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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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产品性能要求与检验方法

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产品性能要求与检验方法见表A.1。

A.1 办公耗材与配件再制造产品性能要求与检验方法

序号 产品名称 标准编号

1 激光打印机干式单组份显影剂 GB/T 21199

2 激光打印机干式双组份显影剂用色调剂 GB/T 21200

3 干式物理（粉碎法）彩色墨粉 GB/T 29300

4 化学法干式彩色墨粉 JB/T 11732

5 数字式静电复印（打印、传真）设备用有机光导鼓技术条件 GB/T 28034

6 彩色激光打印机用有机光导鼓 GB/T 34963

7 喷墨墨水

8 办公设备 静电成像彩色鼓粉盒通用技术规范
T/CCOEA 3

T/ZHHC100X

9 静电复印机光导鼓用清洁刮板技术条件 JB/T 6153

10 办公设备 喷墨打印墨盒通用技术规范
T/CCOEA 4

T/ZHHC400X

11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编写规定范围（产品物料安全数据表） GB/T 16483

附 录 B

（规范性）

静电成像办公耗材与配件使用阶段有害物质综合排放限定与测试要求

静电成像设备耗材与配件产品使用阶段有害物质综合排放的限定要求见表B.1。再制造耗材或

配件使用阶段有害物质综合排放指标，应在HJ 424-2017规定的测试条件下，将被测试的耗材或配件样

品装入对应型号的设备中，机器正常运行时进行测试。

表 B.1 静电成像办公耗材与配件产品使用阶段有害物质综合排放限定要求

有害物质名称 单位

排放速率

单色 彩色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
a

mg/h ≤10 ≤18

苯 mg/h ＜0.05 ＜0.05

苯乙烯 mg/h ≤1.0 ≤1.8

未经确认的单个物质VOC mg/h ≤0.9 ≤0.9

臭氧 mg/h ≤1.5 ≤3.0

粉尘 mg/h ≤4.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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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颗粒物
b

个/10min ≤3.5×10
11

≤3.5×10
11

a
如果彩色产品的彩色速度≥黑白速度的 80%时，其 TVOC、苯、苯乙烯、单个 VOC、臭氧

及粉尘在彩色打印模式下的测定结果满足黑白单色模式的排放限值，可免于黑白单色模式

的测定。
a
细颗粒物要求不适用于体积＞0.25 立方米的产品，彩色产品只在彩色打印模式下测定。

附 录 C

（规范性）

办公耗材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计算方法

C.1 办公耗材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计算方法

根据GB/T 2589-2008中3.7的规定，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指，统计报告期内，用能单位或提供某种服

务的综合能耗与同期该合格产品产量（工作量、服务量）的比值。产品可以是合格的最终产品,或中间

产品，也可以是某些以工作量或原料加工量为考核的对象，按式（C.1）进行计算。

1 2( ) /e E E M  ·····························（C.1）

式中：

e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为kgce/（件、支、kg等）

E1——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一般为1年），企业生产某种型号产品的电能消耗量，单位为kgce；

根据GB/T 2589—2008中附录A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电力（当量值）折标准煤系数为0.122

9kgce/（kW·h）
E2——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一般为1年），企业生产某种型号产品的水资源消耗量，单位为kgce；

根据GB/T 2589—2008中附录B能耗工质能源等价值，新水（吨）折算标准煤系数为0.085 7kgce/t

M——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一般为1年），某种型号合格产品的产量，单位为（件、支、kg等）

C.2 办公耗材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计算示例

以下是再制造静电成像鼓粉盒综合能耗的计算示例，即计算每再制造1万支静电成像鼓粉盒的综合

能耗。

e ——每生产1支XXXX型号再制造鼓粉盒产品的单位综合能耗，即每再制造1支XXXX型号鼓粉盒消耗

的标（准）煤量，单位为kgce/支

式中E1、E2和M 取值方法：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一般选择1个生产年度，企业实际耗电和耗水的计

量数据。

M——合格的XXXX型号鼓粉盒年产量为500,000支，重量约为0.8kg/支，折合年度总重量为

400,000kg。

E1——生产XXXX型号鼓粉盒的电能总消耗量为100,000kW·h（10万度）；根据GB/T 2589-2008
中附录A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电力（当量值）折标准煤系数为0.1229kgce/（kW·h）。

E2——生产XXXX型号鼓粉盒的水资源消耗量不足5吨。根据GB/T 2589-2008中附录B能耗工质能源等

价值，新水（吨）折算标准煤系数为0.085 7kgce/t。

将上述数据带入公式（C.1）中，

E1 = 生产400,000kgXXX型号鼓粉盒总耗电10万度，E2 =忽略不计，则：

e = [100,000kW·h×0.1229kgce/(kW·h)+0t×0.085 7kgce/t]/400,000kg
= 0.030725 kgce/kg

=0.0384kgce/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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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XXX型号鼓粉盒的综合能耗为 0.0384kgce/支。

附 录 D

（规范性）

再制造办公耗材与配件及包装物的可再生利用率计算方法

根据 GB/T32355.4-2015的规定，计算再制造办公耗材与配件产品及包装物的可再生利用率。见公
式（D.1）。计算过程中应遵守其计算准则，其中，单一的热塑性材料或两种和两种以上可以相容的混
合塑料，以及不含元器件的覆铜板计算在内，见 GB/T32355.4-2015表 1。

1 100%

n

cyci i
i

cyc
v

m k
R

M



 


……………………………………（D.1）

式中：

Rcyc —— 产品可再生利用率（%）；
mcyci —— 第 i种零部件预期能够被再使用部分与再生利用部分的质量（g）；
ki —— 第 i种零部件预期能够被再使用部分与再生利用部分的权重值；
Mv —— 产品总质量（g）；
n ——预期能够被再使用部分与再生利用部分类别总数。
注：mcyci Mv 中均不计算墨水、墨粉和载体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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